
桃園市立大坡國民中學 - 歡迎您的蒞臨
教職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，依規定於法定期限5年(107年7月1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
資遣撫卹條例施行後修正為10年)內完成作業
人事室公告
發表人: 人事主任

張貼時間 : 2017/12/14 14:44:50

為確保教職員退撫權益，有關教職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，請各校務必依規定於法定期限5年(107年7月1

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後修正為10年)內完成作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6年11月8日臺教人(四)字第1060137646A號書函辦理，並檢附原書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8條之1條規定略以，教職員於退撫新制施行後，曾任依規定得予併計之

其他公職、公營事業人員、公立學校代理兵缺或義務役軍職等年資，得於轉任到職支薪之日起5年內，

由「服務學校」向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機關申請補繳退休撫卹基金費用。另於到職支薪逾3個月

始申請補繳者，需加計利息，始得併計其任職年資。次查106年8月9日公布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

撫卹條例第13條第1項規定，教職員具有退撫新制實施後依法得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年資，應於初

任或轉任到職支薪或復職復薪之日起10年內，按敘定之薪級，由「服務學校」向退撫基金管理機關申

請補繳退休撫卹基金費用。另於到職支薪逾3個月始申請補繳者，需加計利息，始得併計其任職年資。

三、為維護教職員退撫權益，教職員初任到職支薪或回職復薪時，應於報到相關程序作業即請當事人

填鴃u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人員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權益通知書」並簽名確認，如有得補繳退撫基

金費用之年資，而當事人自願放棄不予補繳，亦應請當事人出具書面聲明，以杜未來可能衍生之爭議

。又對於教職員得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年資，人事單位應彙整建檔相關資料，持續追蹤後續補繳作業

程序是否完備；倘因服務學校不作為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，將從嚴檢討相關人員行政疏失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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